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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悔 的 神 與 不 後 悔 的 人 
 

信仰之初之（七）創 9-11 章 
 

引言、人才不會後悔！    
 

常識神學、常識宗教和常識倫理都告訴我們：上帝是不需要因而也不會後悔的，人（會幹

壞事和蠢事的只有人）才有需要和會後悔。這種想法和推論，卻是太過天真太過傻了，把

「需要」和「會」太簡單地等同起來。就算我將「後悔」簡單理解為做了壞事或錯事然後

「後悔」的那一種「後悔」，我們也要知道：上帝有沒有需要後悔是一回事，祂會不會後

悔是另一回事；人有沒有需要後悔是一回事，人會不會後悔又是另一回事。 

 

事實上，從「零散的件頭數量」上講，聖經說到「上帝後悔」和「人後悔」，比例上大同

小異，彼此彼此。但更重要的，是從「整體」上面講，更多更常「後悔」的是上帝，而人

才是「不悔」──至死不悔、寧死不悔──的那一方。即是，上帝有沒有需要後悔是一回

事，不過，祂卻常常「後悔」；人很有需要後悔是一回事，但人卻每多堅決不悔。創世記

九至十一章洪水前後的對比，正是要告訴你這個荒謬的真相： 

 

後 悔 的 神 與 不 後 悔 的 人 
 

我希望你聽過今天的信息後，就不要再人云亦云，說上帝是不會後悔的，因為，不會後悔

的其實是人。至於洪水後的人怎樣「不悔」呢？你細心看，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被洪水吞

滅的「罪惡文明」很快就故態復萌，甚至變本加厲。 

 

一、又見洪水前的「酒色世界」    
 

9:20
挪亞作起農夫來，栽了一個葡萄園。

21
他喝了園中的酒便醉了，在帳棚裏赤著身

子。
22
迦南的父親含看見他父親赤身，就到外邊告訴他兩個弟兄。

23
於是閃和雅弗拿

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著進去，給他父親蓋上；他們背著臉就看不見父親的赤身。 

 

有不少「釋經書」花了大篇幅糾纏於挪亞究竟是怎樣開始作起「農夫」和種起「葡萄」來

的，於是又「原文」又「考古」地推論一番。其實，聖經是很有象徵性的文學語言，而創

世記首十一章只用十一章聖經來記述至少上萬年的「古事」，如此「高度壓縮」，那麼對

象徵性（即用最少的文字講最多的含意）的要求一定更高，即是，我們是有理由甚至必需

跨過這些經文的「字面」，去搜尋字裡行間的「微言大義」（寓意）。 

 

大家心清眼利，就會發現創世記對挪亞的具體事跡只記載了三件。第一件是在洪水前信從

上帝呼召建造方舟和上方舟因而全家得救，這個「情節」連同當中的「拯救寓意」都是大

家熟悉的，這裡就不多講了。不過，洪水之後，挪亞做了（正確說是聖經高度概括性和選

擇性地記載了）哪兩件事和內裡的寓意何在，大家卻不一定留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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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洪水後挪亞還活了三百五十年，不過，關於他在洪水後的「生平事蹟」，聖經卻只

是記載了較早期的兩件事： 

 

第一、挪亞築壇獻祭： 

 
8:20 挪亞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拿各類潔淨的牲畜、飛鳥獻在壇上為燔祭。21 耶和華

聞那馨香之氣，就心裏說：「我不再因人的緣故咒詛地（人從小時心裏懷著惡念），

也不再按著我才行的滅各種的活物了。
22
地還存留的時候，稼穡、寒暑、冬夏、晝

夜就永不停息了。」 

 

第二、挪亞種地醉酒： 

 
9:20

挪亞作起農夫來，栽了一個葡萄園。
21
他喝了園中的酒便醉了，在帳棚裏赤著身

子。
22
迦南的父親含看見他父親赤身，就到外邊告訴他兩個弟兄。

23
於是閃和雅弗拿

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著進去，給他父親蓋上；他們背著臉就看不見父親的赤身。 

 

這兩件事，一件是「獻祭」，一件是「種地」，都是發生在一個「新階段／新創造」的開

始，箇中意味，是否似層相識？ 

 

挪亞的「獻祭」使我們想起亞伯，而他的「種地」就使我們想起該隱。挪亞做像亞伯那樣

用心「獻祭」時，一切還是好端端的，但他一開始像該隱那樣「種地」，就出事了。其中

寓意呼之欲出，就是當人漸漸淡忘「獻祭」（專注於上帝和祂的拯救），卻開始顧著「種

地」（專注於人間，打造、發展和改善自己和子孫後代的「生存條件」）時，往往就是墮

落的開始。該隱及他的子孫如此，連「義人」挪亞，也如此。 

 

至於洪水前是否已有「釀酒」這回事並不是很重要，也不必「考據」一番，但單單想到用

「種地」這種手段來打造、發展和改善自己和子孫後代的「生存條件」這種典型的「該隱

式生存哲學」，挪亞卻肯定在不知不覺之間，使它們「復活」過來。當中，我們還應該理

會得到，挪亞「種葡萄和醉酒」事件絕對不是一件「孤立事件」，而是一個預表，預表著

洪水之後，人類整體上重走該隱「種地」繼續眷戀人間和反叛上帝的舊路。 

 

當然，歷史重演，人類不知悔改的事實豈止於此？「種地」和「醉酒」象徵著洪水前的反

叛和墮落，但洪水前更墮落的表現，卻是在「色」──可怕的「雜交」之上。 

 
6:1
當人在世上多起來、又生女兒的時候，

2
上帝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

挑選，娶來為妻。 

 

我講過了，洪水前人類怎樣「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聖經好像是沒

有怎樣交代的，但我們看挪亞的第三子──含──對爸爸裸體的全不介意，加之洪水前邪

靈與人「雜交」的記載，再加上聖經對所多瑪的罪惡（集體同性強姦）的具「經典性」的

強烈譴責，我們就可以肯定，洪水前必定是個「性濫泛」到無可救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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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挪亞的「種地和醉酒」「復興」了洪水前的「酒（吃喝）文化」，含對父親裸體

的若無其事還大事宣揚，就是「復興」了洪水前的「色（嫁娶）文化」。而且，更可怕的

是挪亞醉酒可能只是一時「失態」，但含對父親裸體的大事宣揚，卻是在「清醒」下故意

為之的，情況更為嚴重。不過，有意也好，無意也好，洪水前的「酒色世界」，沒想到在

洪水後的第一個家庭裡就已經先後「復興」了。 

 

我再強調，這不是「個別事件」，而是象徵性的典型事件，它們告訴我們，洪水中被上帝

毀滅的「酒色世界」，洪水後，人類整體上講並沒有記取教訓而悔改，反而不消多久，就

都一樣接一樣地「復活」了。洪水前，人離譜到連上帝都「後悔造人」了，不過，洪水之

後，人卻是還是不知後悔，還一一「復興」洪水前的「酒色世界」。 

 

這裡，順帶一提，「赤身露體」究竟是否有罪，或至少是否與罪有關呢？因為始祖最初時

「赤身露體不以為恥」，一點問題都沒有，而到挪亞「赤身露體」的時候，他為甚麼這樣

介意，最後還咒詛「宣揚」他裸體的含以至含的子孫呢？ 

 

我想大家再細心看一次這段經文： 

 
9:20

挪亞作起農夫來，栽了一個葡萄園。
21
他喝了園中的酒便醉了，在帳棚裏赤著身

子。
22
迦南的父親含看見他父親赤身，就到外邊告訴他兩個弟兄。

23
於是閃和雅弗拿

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著進去，給他父親蓋上；他們背著臉就看不見父親的赤身。 

 

大家留意，經文重點其實不在挪亞的「裸體」，而是在披在他身上的那作「衣服」。含之

被咒詛，因為他沒有幫父親拿衣服「遮羞」。回到創三，大家應記得那幾片「無用」的「無

花果葉子」和「有用」的上帝親手造的「皮衣」的對比。與創三一併解，意思是人犯罪前

並沒有需要拿甚麼來「遮羞」，但犯罪後卻要了，不過，人自己編織的無花果樹的葉子是

無用的，上帝親手造的預表基督救贖的皮衣才是有用的。到創九，挪亞赤身而要「遮羞」，

含沒有盡其本分反大事宣揚，兩位哥哥卻知道要為爸爸「遮羞」。這樣，不為爸爸「遮羞」

的含就像是那些「無用」的無花果葉子，因而受到咒詛。說到咒詛，我們再看下一點。 

 

二、又是「咒詛」與「反咒詛」    
 

9:24
挪亞醒了酒，知道小兒子向他所做的事，

25
就說：迦南【含的兒子】當受咒詛，

必給他弟兄作奴僕的奴僕；
26
又說：耶和華──閃的上帝是應當稱頌的！願迦南作

閃的奴僕。
27
願上帝使雅弗擴張，使他住在閃的帳棚裏；又願迦南作他的奴僕。 

 

許多人，特別是所謂「人道主義者」會相當看不過眼挪亞的所作所為：第一、他自己明明

有錯在先（醉酒裸體），怎麼不怪責自己而將責任全部推到小兒子身上呢？第二、祂咒還

咒，怎麼咒到落含的兒子迦南和他的子子孫孫身上？太不公平了！太不人道了！ 

 

首先，我們必要留意很關鍵的，也與基督信仰的「個性」極有關係的一點，就是事件中最

有罪的不是「醉酒」或「裸體」代表的酒色之罪本身，而是對這些罪的那種「不介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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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犯罪自然是罪，但是知所「介意」，起碼「介意」於自己犯罪，而有想到拿點甚麼

去「遮羞」，還可以「有得救」。但像含那種不滿在乎，毫不介意，卻是致死的罪。 

 

不過，若你聽過本系列之前的講章，你很可能會有所疑問：「你之前說始祖拿無花果葉去

為自己遮羞所代表的人的宗教努力（自救意識）是致死的『原罪』，現在卻又說含甚麼都

不拿去為爸爸遮羞所代表的人對自己的罪毫不介意的意識又是致死的罪，究竟哪一種才有

罪呢？人對自己的罪要介意好還是不介意好呢？」 

 

我說第八萬八千八百零幾次了，請立體、有層次！ 

 

答案是「兩者皆是」。「自救主義」與「放任主義」都是致死的罪，只是一體的兩面。自

救主義者以為靠自己可以救自己，目中無神；放任主意者以為上帝管不了他們，同樣是目

中無神。兩者外表或有點有別，甚至相反，不過骨子裡毫無分別──都是目中無神。法利

賽人的「自義」到目中無神，所多瑪人「犯罪」到目中無神──凡是「目中無神」的都是

罪，不管你是那一種形態或版本！ 

 

含的真正大罪，正是他對罪的滿不在乎所反映的「目中無神」的心態，這種「反叛」意識

才是致命的罪的根本，比一般的醉酒或淫亂的個別罪行嚴重百倍。記得，犯罪若仍曉得

「醜」，則總還有得救，但犯到「不知醜」的地步，那就無藥可救了。洪水前的人和所多

瑪的人都是犯罪犯到這種「不知醜」的地步的例子。挪亞雖然也有錯，但是他至少知道這

是「醜」的，但含卻「承繼」了洪水前「不知醜」的罪惡文化，所以應當受到咒詛。 

 

至於為何要咒及含的兒子迦南和他的子子孫孫。大家記得，我說過了，原罪是一種「文化

遺傳」，上行下效，子子孫孫很難擺脫這個由先祖們一手建立的「傳統」。所謂「咒及子

孫」其實是一種「側面寫法」，寫含既然「遺傳」了洪水前的罪惡文化，那很自然也會「遺

傳」給他的子孫，禍延千秋萬代。總之，使含的子孫被咒詛的，其實是含自己。 

 

不過，含「復興」的罪惡文化還不止於此。更可怕的，是他同時「繼承」、「復興」了該

隱系的「反咒詛」意識──像該隱的子孫，要用盡方法打破、抵消上帝的咒詛一樣，含及

他的子孫也要用盡方法打破、抵消挪亞的咒詛。請看下文。 

 

三、又是停不了的「建城立業」    

 

我們看創四，知道該隱系用以「反咒詛」的手段，第一是「種地」，第二是「建城」，第

三是「打造高等文明」： 

 
4:2
又生了該隱的兄弟亞伯。亞伯是牧羊的；該隱是種地的。 

 
4:17

該隱與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懷孕，生了以諾。該隱建造了一座城，就按著他兒子

的名將那城叫做以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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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亞大生雅八；雅八就是住帳棚、牧養牲畜之人的祖師。

21
雅八的兄弟名叫猶八；

他是一切彈琴吹簫之人的祖師。
22
洗拉又生了土八該隱；他是打造各樣銅鐵利器的。 

 

含及他的子孫，如出一轍，除了「種地」，還去拼命去「建造大城」和「打造文明」：  

 
10:6

含的兒子是古實、麥西、弗、迦南。
7
古實的兒子是西巴、哈腓拉、撒弗他、拉

瑪、撒弗提迦。拉瑪的兒子是示巴、底但。8 古實又生寧錄，他為世上英雄之首。9

他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戶，所以俗語說：「像寧錄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

獵戶。」
10
他國的起頭是巴別、以力、亞甲、甲尼，都在示拿地。

11
他從那地出來往

亞述去，建造尼尼微、利河伯、迦拉，
12
和尼尼微、迦拉中間的利鮮，這就是那大

城。
13
麥西生路低人、亞拿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土希人、

14
帕斯魯細人、迦斯路希

人、迦斐託人；從迦斐託出來的有非利士人。
15
迦南生長子西頓，又生赫

16
和耶布

斯人、亞摩利人、革迦撒人、
17
希未人、亞基人、西尼人、

18
亞瓦底人、洗瑪利人、

哈馬人，後來迦南的諸族分散了。
19
迦南的境界是從西頓向基拉耳的路上，直到迦

薩，又向所多瑪、蛾摩拉、押瑪、洗扁的路上，直到拉沙。
20
這就是含的後裔，各

隨他們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國。 

 

大家留意，按這個家譜，古代「最先進的文明」，舊約聖經裡出現過的「大城市」，幾乎

全部都是含的子孫建造的： 

 

古實、麥西──最「偉大」的古文明──埃及 

迦南、西頓──最早懂得營商致富的文明 

巴別（巴比倫）──巴比倫帝國與文明 

尼尼微──亞述帝國與文明 

所多瑪、蛾摩拉──連「義人」羅得都捨不得離開的兩座繁華大城 
 

許多人隨口解經，說以色列人後來「征服迦南地」就是應驗了上文「願迦南作閃（以色列

人的祖先）的奴僕」的預言云云，更離譜的更說「閃」的代表是猶太人，「雅弗」的代表

是歐洲人、含的代表就是非洲人，這樣怪不得猶太人得上帝祝福最先接受福音，歐洲人會

這樣文明富強，而非洲人會這樣落後甚至要做「奴隸」（黑奴）了。說出這種「鬼話」的

人既不懂歷史更不懂聖經。 

 

歷史上，有極長的一段時間，非洲（特別是北洲）的文明是世界之冠。世界第一大古代文

明不就是在北洲的埃及麼？今天不可一世的歐洲、北美，不過是近幾個世紀的新興財主而

已。看含的家世，你就知道聖經記載裡幾常提到的三個極大的古代帝國：埃及、亞述、巴

比倫，統統都是含的子孫建造的。以色列國，就連最「強大」的時候，都大概不過等於中

國一個省般大小，跟那些含的子孫建的超級帝國相比，算老幾？ 

 

再說到「誰做了誰的奴隸」，以色列人從來沒有真正「控制」過整片迦南地，更別說叫迦

南人做他們的奴隸了。說到做奴隸，肯定的是，以色列人（閃族代表）做過三百多年埃及

人的奴隸，又做過七十年巴比倫人的奴隸，而埃及和巴比倫卻都是含的後人。再後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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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又亡於羅馬人之手，而羅馬人應是雅弗族的後人，真是「天下大亂」。總而言之，直

到今天，聖經都沒有按字面，按我們想當然的方式「應驗」。 

 

事實上，這段經文正正告訴我們，含如何「承繼」該隱的邪惡舊路，用「建造大城」和「打

造文明」的手段來「反咒詛」，希望改變自己的「命運」對抗到底。直到今天，大家若不

是「鬼迷心竅」，就更應該看到美鈔上面那大大座金字塔，不是正正告訴我們，打造現今

普世「文明」的絕對不是「閃」（基督教或猶太教），而是「含」（古埃反、亞述、巴比

倫文明的子孫）！ 

 

 
 

那麼，聖經「失準」了嗎？當然不是。不過，它不會按我們想當然的膚淺方式來應驗。正

如洪水前該隱打造的一切文明，在洪水之中毀於一旦。今天，由含的子孫打造的「世界文

明」，也會在上帝最後審判的烈火中毀於一旦。到時，一切都會應驗。不過這是後話，我

們要耐心等待。現在，我們還是回頭再看看洪水後的人如何的「始終不悔」。 

 

四、「始」、「終」不悔!    

 

創十二章的巴別塔事件，是洪水後人類死不悔改的「高峰事件」。 
 

12:1 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2 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在示拿地遇見

一片平原，就住在那裏。
3
他們彼此商量說：「來吧！我們要做磚，把磚燒透了。」

他們就拿磚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
4
他們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

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
5
耶和華降臨，要看

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6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

語，如今既做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
7
我們下去，在那

裏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
8
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裏分散在全

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9
因為耶和華在那裏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

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 

 

我在許多地方已經講過，建造巴別城和塔這類事情，有太多跡象顯示，是洪水之前一定已

經有「前科」的： 

 

第一、洪水後的人，為甚麼忽然想到起塔，並且好像是懂得起塔的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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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經文說「拿磚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亦顯示他們心目中的塔是有標準

的（應用石頭和灰泥起），即是他們一定在洪水前已經見過「標準的塔，或

見過洪水後仍留下的塔的遺跡。 

 

第三、上帝見他們一聯手建塔就這麼大反應，亦反映早有前科──就是洪水前的人

必做過類似的事而變得更加囂張敗壞，令上帝不得不馬上大起戒心。 

 

至於建這塔的主腦寧錄，是古實的兒子，古實，就是古埃及。可知，寧錄是承繼了洪水前

的某種「埃及金字塔文明」，要在洪水後建塔，打造一個名為巴比倫的「新埃及」，意思

是要徹底「重建」被洪水毀滅的罪惡文明。至此，洪水後人類故態復萌甚至變本力厲，就

去到上帝必要動手制止的嚴重地步了。 

 

大家心清眼利，就會發現創九至十一關於人類重蹈覆轍不知悔改的記載，「始」於挪亞的

「種地」，「終」於寧錄的「建城」，與創四的記載的該隱的「人生軌跡」完全一樣，「始

終不悔」。洪水前，人敗壞到連上帝都後悔造人了，但洪水後，人卻是至死不悔。明乎這

個真相，大家以後都不要再說上帝是不會後悔的，因為，不會後悔的，是人。 

 

結語、神啊，求你後悔！  

 

人這樣不知悔改，我們還有希望嗎？我說過了，大家倒過來想，就知道對於不知後悔的我

們來說，唯一的希望，是上帝祂會後悔： 

 
詩 90:11

誰曉得你怒氣的權勢？誰按著你該受的敬畏曉得你的忿怒呢？
12
求你指教我們

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13
耶和華啊，我們要等到幾時呢？

求你轉回，為你的僕人後悔。 

 

親手帶領過兩代百姓的摩西比任何人都更加明白：「指望人後悔是無望的，真不知等到幾

時。倒不如，上帝呀你來後悔還容易一點！」 

 

上帝要怎樣「後悔」呢？ 

 

或者，稍稍降低你的嚴厲標準，或者，手下留情給我們留下一點餘種，或者，故意忘記我

們的種種不是，或者...... 

 

整體上說，人類是不會後悔的（你看，我們今天不還是在發瘋似的想「建造大城」和「打

造文明」嗎？）幸好，上帝會後悔──祂沒有犯罪，卻好像是祂錯了一般為我們後悔，這

是何等大的恩義。假如，你能在上帝的「後悔」裡多少感應到祂的恩義，也從人類的「不

悔」裡多少自覺到一點愧咎，因而引發一點「微微的後悔」──後悔自己的不知後悔，我

想，天父必會像一切父母一樣，後悔，不把所說的災降到你的身上。 


